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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

议案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22）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日上午 9:15—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号福州软件园 G区 17号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融圣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4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3,407,3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5.1171%。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2,436,6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5.0325%。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7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70,62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846%。
4、本次会议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6、议案 9、13 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曾忠诚先生需回避表决，议案 8、12 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23年度工作进
行述职。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

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0,073,1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073%；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818%；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10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如下：同意 646,428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5.5687%；反对 315,300 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2.4841%；弃权 18,9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94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4,3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311%；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971%；弃权 1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71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78,6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104%；反对 30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787%；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10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如下：同意 641,928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6.1353%；反对 309,800 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1.9175%；弃权 18,9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94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9,8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520%；反对 309,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762%；弃权 1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71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73,1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073%；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818%；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10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如下：同意 646,428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5.5687%；反对 315,300 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2.4841%；弃权 18,9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94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4,3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311%；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971%；弃权 1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71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73,1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073%；反对 3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92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636,428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5.5687%；反对 334,2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4.4313%；弃权 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4,3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311%；反对 33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2689%；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2,940,5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7308%；反对 4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269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03,828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1.9074%；反对 466,8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8.0926%；弃权 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5,871,7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2277%；反对 46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7723%；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71,2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062%；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818%；弃权

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12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如下：同意 636,428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5.5687%；反对 315,300 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2.4841%；弃权 18,9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94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2,4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239%；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971%；弃权 2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79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73,1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073%；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818%；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10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如下：同意 636,428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5.5687%；反对 315,300 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2.4841%；弃权 18,9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94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4,3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311%；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971%；弃权 1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71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73,1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073%；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818%；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10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如下：同意 636,428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5.5687%；反对 315,300 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2.4841%；弃权 18,9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94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4,3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311%；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971%；弃权 1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718%。

该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9,705,61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63%；反对

466,8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3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03,828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1.9074%； 反对 466,80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8.0926%；弃权 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5,871,7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2277%；反对 46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7723%；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曾忠诚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0、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2,940,5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7308%；反对 4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269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03,828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1.9074%；反对 466,8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8.0926%；弃权 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5,871,7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2277%；反对 46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7723%；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73,1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073%；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818%；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109%。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如下：同意 636,428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5.5687%；反对 315,300 股，占参与网
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2.4841%； 弃权 18,90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94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4,3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311%；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971%；弃权 1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71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92,0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182%；反对 3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81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655,328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7.5159%；反对 315,3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2.4841%；弃权 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23,2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8029%；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971%；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

该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3、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9,838,21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67%；反对

315,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62%；弃权 18,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2%。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636,428 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5.5687%；反对 315,3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2.4841%；弃权 18,9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94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4,3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311%；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971%；弃权 1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718%。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曾忠诚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4、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71,2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8062%；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1818%；弃权
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120%。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如下：同意 636,428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5.5687%；反对 315,300 股，占参与网
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2.4841%； 弃权 18,90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94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6,002,4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239%；反对 3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1971%；弃权 2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79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法律意见书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341 股票简称：ST新纶 公告编号：2024-030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4 年 5 月 6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具体
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 5 月 21 日当天，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21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21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中康路 136 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 5 栋 5 层会议
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裁廖垚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以及股东代表共 38 名，代表公司股份累计为 200,302,566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384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名，代表股份 195,417,7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960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26 人，代表股份 4,884,8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4240％。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141,9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213％；反对 1,833,600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9154％；弃权 327,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86,0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5446％； 反对

1,833,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2676％；弃权 327,0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2.1878％。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报告后向与会股东做了述职报告。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9,419,46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591％；反对 883,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4409％；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063,5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0916％； 反对

883,1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084％； 弃权 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024,1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25％；反对 1,951,400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9742％；弃权 327,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668,2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7564％； 反对

1,951,4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0558％；弃权 327,0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2.1878％。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354,0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272％；反对 1,948,500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9728％；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998,1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9636％； 反对

1,948,5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0364％； 弃权 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437,0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687％；反对 1,865,500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9313％；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3,081,1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5189％； 反对

1,865,5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4811％； 弃权 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6、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4,906,2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424％；反对 5,321,300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2.6576％；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9,625,328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4.3980％； 反对

5,321,3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6020％； 弃权 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李洪流先生回避表决。
7、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5,345,9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254％；反对 4,956,600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2.4746％；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9,990,028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6.8380％； 反对

4,956,6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3.1620％； 弃权 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8、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8.01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240,2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704％；反对 1,853,700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9254％；弃权 208,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884,3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2022％； 反对

1,853,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4021％；弃权 208,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3956％。

8.0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8,388,8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446％；反对 1,853,700 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9254％；弃权 60,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3,032,9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1964％； 反对

1,853,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4021％；弃权 60,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014％。

8.03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353,0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267％；反对 1,949,500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9733％；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997,1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9569％； 反对

1,949,5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0431％； 弃权 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8.04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354,0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272％；反对 1,948,500 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9728％；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998,1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9636％； 反对

1,948,5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0364％； 弃权 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9、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7,195,1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486％；反对 2,341,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1.1688％；弃权 766,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8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839,2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9.2100％； 反对

2,341,1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6631％；弃权 766,3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5.1269％。

1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及其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828,36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655％；反对 3,474,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1.7345％；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472,428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6.7560％； 反对
3,474,2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2440％； 弃权 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了本次会议， 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33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1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21日 9:15-15: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建工东路 1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建南
6、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人，代表股份 42,962,46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64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 代表股份
42,962,4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64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且不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通过。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2,962,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文艺 郭绮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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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嘉事堂 2023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3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

司副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
相关议案并作出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
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106,210,0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4098％。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05,480,00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159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730,0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503％。
2. 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23,152,8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9370％。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2,422,7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6867％。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730,0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503％。
3．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议程中所列全部提案，并形

成相关决议。
2．表决情况
1、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董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5,979,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2％；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922,5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53％；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2、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监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5,979,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2％；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922,5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53％；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3、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5,979,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2％；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922,5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53％；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4、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5,979,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2％；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922,5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53％；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5、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5,979,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2％；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922,5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53％；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6、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2024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922,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53％；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922,5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53％；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回避表决。
7、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922,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53％；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922,5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53％；反对 230,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回避表决。
8、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5,606,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313％；反对 604,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8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548,77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911％；反对 604,043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08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9、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5,606,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313％；反对 604,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8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548,77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911％；反对 604,043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08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张晓光、张善古
3. 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24-028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委托加工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合同为电池片委托加工合同：合同是由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科高邮”）与宜宾英发德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发德耀”）签订的电池片委托加工合同。
2.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本合同的签署能够缓解公司产品交付压力并促进新

能源业务发展，将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4 年 5 月 21 日，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高邮与

英发德耀签署了《电池片委托加工合同》，约定由中科高邮提供硅片，委托英发德耀生产加工 N 型双
面单晶电池片，加工总量为 1,000MW（为暂定数量，每批次结算金额以中科高邮确认的实际收到的数
量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委托加工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
营合同，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就本次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英发德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宜宾英发德耀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敏

注册资本 168,75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高新社区金润产业园 72 栋 （3 楼 17 号 ）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电池制造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电池销售；发电技术服务；进出口代理 ；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发电业务 、输电业务 、供 （配 ）电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关联关系：公司及中科高邮与英发德耀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及中科高邮与英发德耀均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4.履约能力分析：经查询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等公开渠道信息，英发德耀不存在失信被

执行情况，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生产加工能力。
三、《电池片委托加工合同》主要内容（委托方/甲方为中科高邮，加工方/乙方为英发德耀）

1.主要内容
甲方提供硅片，委托乙方生产加工 N 型双面单晶电池片，加工总量为 1,000MW（为暂定数量，每

批次结算金额以甲方确认的实际收到的数量为准）。加工价格包含人工成本、厂房和设备折旧、水电成
本、包装成本、仓储成本、运输成本及非硅辅材成本等，每批次的加工价格经双方确认后执行。

2.合同执行期
（1）本合同执行期自 2024年 5月 25日起至 2024年 8月 31日,执行期满合同未履行的,剩余未履

行部分不再执行,合同自此终止,但合同执行期届满前最后一笔加工合同业务己经开始但尚未履行完
毕,则该合同执行期限至该笔业务履行完毕时终止。

（2）为确保加工质量、保证产线高效衔接，双方应当事先就加工事宜进行技术层面对标确认，明确
各技术参数指标。 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指派技术团队进驻乙方的电池厂，由甲方的技术团队管控本
合同项下所涉加工事宜的生产过程、产品质量、产品验收入库等。

（3）......
3.付款及产品交付
（1）乙方发货前，甲方向乙方支付当批次电池片的加工费用。
（2）交货时间：加工方收到委托方单晶硅片后在订单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加工及交货。
（3）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国内地点。
（4）加工方完成电池片加工后，由加工方负责将电池片运输到甲方指定交货地点，运费、装车费、

保险费由乙方承担。 货物交付后，视同乙方将货物所有权转移至甲方。
4.违约责任
（1）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硅片后合理排期加工并按双方约定的交货日期交货，未及时交货的，每日

按逾期交货所涉加工费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最高不得超过逾期交货所涉加工费总额的
10%。 如甲方未及时交付硅片的，电池片交付期进行相应顺延。

（2）甲方应及时交付硅片，并按双方约定的发货数量及时支付当批次产品加工费,甲方未按时支
付加工费用的，每日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不得超过逾期付款金额的
10%。

（3）......
5.争议解决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均应提交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6.其他条款
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经双方签署即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系公司落实相关客户订单及产品交付事宜所采取的经营举措， 符合公司当前实际情况和

行业惯例。 本合同顺利履行后，将进一步缓解公司产品交付压力并促进新能源业务发展。 合同履行期
间，公司将合理安排资金、人员和技术对接等具体事务，严格把控委托加工过程，确保产品品质符合合
同要求。

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履行该合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本合
同而对上述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签约符合双方合作意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经济等不可预计或不可

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的风险，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电池片委托加工合同》。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4-047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8,591,118 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因此， 本次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为
1,701,276,209股。

2、根据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
回购股份 8,591,118 股后的 1,701,276,209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425,319,052.25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3、因为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
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
金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 425,319,052.25元/1,709,867,327股=0.2487438元/股（保留 7位小数，最
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 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8,591,118 股后的 1,701,276,2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股利 425,319,052.25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股本总额发生变化，维持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
分配比例。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与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3、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8,591,118 股后的

1,701,276,2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25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

每 10股补缴税款 0.5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5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4年 5月 29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年 5月 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年 5月 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年 5月 30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84 袁永峰

2 01*****293 袁永刚

3 01*****767 袁富根

4 01*****979 王旭

5 02*****062 单建斌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 5月 21日至登记日：2024年 5 月 29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12-80190019
传真：0512-80190029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太湖东路 99号运河小镇 12A栋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